
新竹市舊城再生基地

「活動建議方案」執行契約書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茲為於新竹

市舊城再生基地舉辦活動，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雙方遵守條款如下：

第一條、主旨

本契約書旨在詳述舉辦下列活動之作業執行內容及甲乙雙方相關之負責

項目。

活動名稱：                               (以下簡稱本活動)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新竹市東區大同路 108號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第二條、甲方負責項目

1、 甲方為本活動之主辦單位，並依據審查通過(如變更活動者，以最新

為準)之活動方案內容辦理。

2、 甲方得將活動資訊於甲方相關網站揭露。

第三條、乙方負責項目

1、乙方須依據甲方審查通過(如變更活動者，以最新為準)之活動方案內 

 容及「新竹市舊城再生基地活動建議方案審查規範」規定辦理。

2、 乙方不得自行召開記者會，或代表甲方發布本活動相關新聞。

3、乙方使用場地時段：

進場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活動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撤場     年    月    日    時    至    年    月    日    時

四、乙方應於簽約時繳納場地保證金新台幣一萬元整，該款項由甲方代

收

    帳戶保管，並發給收據。(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建議之活動免收保

    證金)

5、 退履約暨場地保證金事宜：

(1) 乙方應於撤場迄日下午五時前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甲方，經

其檢查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甲方確認無損壞及其他違規情事

後，檢據領回，保證金無息返還。未於期限內回復原狀，甲方

得逕行處理，所衍生費用並自保證金扣抵，扣抵仍有不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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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給付。

(2) 乙方無法如期辦理活動時，應於活動日五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

終止契約，未於期限內，不予退還保證金。

(3) 甲方如有特殊緊急需用時，得協調乙方延期辦理活動，乙方不

得請求賠償，若乙方無法配合延期，甲方應退還保證金。

6、 乙方如變更活動建議方案內容，包括：場佈形式、海報設計內容等，

 應以書面提出，經甲方同意後方可變更。

7、 乙方同意遵守下列基地使用規則：

(1) 乙方於基地內舉辦各項衍生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2) 乙方應維護基地內各項設施設備，如有毀損，乙方應負責修復

賠償責任。

(3) 乙方需安排服務人員提供必要諮詢服務，並維護現場安全及解

    說之責。

(4) 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於基地內搭建台篷、牌樓或懸掛旗幟、

張貼海報、標示系統。未經甲方同意者，甲方有權逕行拆除。

(5) 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於基地內擅自外加或接駁電力系統。

(6) 乙方應自行準備佈場及活動之工具及設備，如須租借需事先向

甲方申請。

(7) 乙方活動須於晚上 9點 30分前結束離開，並負責於活動結束後

規勸觀眾離開，若不遵守該項規定者，甲方將通知警察單位強

制驅離。

(8) 乙方不得將基地轉租或變相提供他人使用，亦不得擅自變更活

動內容。若與提出活動建議書內容不符者，甲方得強制停止乙

方活動舉辦。

(9) 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甲方得要求乙方移除，如乙方不

予移除，甲方得以禁止乙方使用場地，並依「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辦理清除，所衍生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第四條、責任歸屬

1、乙方於使用場地時段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障活動人員生命及公

共安全，任何傷亡，由乙方全權負責。

2、乙方於使用場地時段，如因使用場地設備不當所致之損害者，乙方應

負責賠償責任。

3、乙方於使用場地時段，須自行對活動所展示品投保必要之保險，貴重

品請自行衡量聘僱警衛加強保全或另行投保，如有任何毀損或遺失，

乙方須自負責任。

4、 乙方於使用場地時段，除有人員須全程留守監督施工安全狀況外，

同時得確保空間內其他民眾安全；乙方還須於活動進場前告知甲方

該人員聯繫方式。若乙方於進撤場期間因施工不當，或因無人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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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施工而造成任何人員傷亡或財物損毀，乙方必須全權負責。

第五條、違約與終止契約書

乙方須得謹遵本契約書內容所條列之合作方式進行，並應依照甲乙雙方

同意之活動建議方案執行，若乙方違反以上本契約書內容、活動建議方

案或其他約定事項，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或解除契約，並不退還

保證金。

第六條、爭議解決方式

本契約書未明定或雙方對本契約書條款之解釋發生爭執時，雙方得協議

之，尋求以討論方式達成和解。如討論無結果，有關本契約書之闡釋及

爭訟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第七條、本契約書生效和有效期限

1、 本契約書經雙方正式簽章後生效。

2、 本契約書正本共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  方：新竹市政府

　　　　代表人：市長 高虹安                      簽章

　　　　電　話：（03）5216121

　　　　地　址：新竹巿中正路 120號

        乙  方：

　　　　代表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匯款資料 (此為保證金匯退帳戶，請務必填寫)

金融機構：　　　　　銀行　　　　　分行

帳號：

戶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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